
澎湖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
點第五點、第七點附表修正總說明 

 

    澎湖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於民國九十年八月十四日訂定發布，其後未曾經歷修法，為配合

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，農業區經縣（市）

政府審查核准，得設置公用事業設施、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、廢棄物

資源回收、貯存場、汽車運輸業停車場（站）、客（貨）運站與其附

屬設施、汽車駕駛訓練場、社會福利事業設施……等，因本要點之審

查要項表未列出「汽車駕駛訓練場」之使用要項，爰增列該要項並酌

修第五點及第七點附表各項文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